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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文物保護小組委員會  

 
保育香港司徒拔道 45 號景賢里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景賢里（包括附連建築物及其花園）（ “該建築物 ”）於

2007 年 9 月 15 日獲列為暫定古蹟（ 2007 年第 175 號法律公告）一事，

把最新情況告知委員，並徵詢委員對保育方案的意見。  

 
 
背景  

 
2. 該建築物於 2007 年 9 月 15 日由主管當局（即發展局局長）在諮詢古

物諮詢委員會（古諮會）後，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古蹟條例》） (第

53 章 )宣布列為暫定古蹟。該項宣布的目的在於給予該建築物暫時法定保

護，免遭進一步破壞（該建築物當時受到即時威脅，因為該址已進行了一

些工程以移除屋頂瓦片、石製器具及建築物的窗框），讓主管當局有最多

12 個月時間，就應否把該建築物列為古蹟作全面考慮，並與業主商討保

育該建築物的可行方案。除非提前予以撤回，否則把該建築物列為暫定古

蹟的宣布，將於 2008 年 9 月 14 日後失效。  

 
 
評估文物價值  
 
3. 在該建築物被列為暫定古蹟後，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已委聘

本地和內地的專家，以評估該建築物的文物價值和受損程度，並就可行

修復方案提出意見。我們委聘了國家文物局所推薦的廣州大學建築與城



市規劃學院湯國華教授，對該建築物進行文物及建築評估，並就如何修

復該建築物提出建議。湯教授根據所得有關原先建築外觀的資料，以及

現有的修復技術，估計可修復至景賢里原先外觀的 80%，而文物價值則

可基本上予以恢復。湯教授的評估報告載於附件 A。  

 
4. 與此同時，過去數月古蹟辦獲得其業主的許可，得以進入該建築物

進行實地視察，取得詳盡資料。該建築物的現時業主和前業主，向古蹟

辦提供了一些歷史文件，包括建築物的圖則和顯示原先佈局設計和外觀

的照片。這些資料連同湯教授的評估報告，使古蹟辦能夠全面評估該建

築物的文物價值，以確定應否根據《古蹟條例》宣布為古蹟。古蹟辦認

為景賢里的文物價值已到達值得根據《古蹟條例》宣布為古蹟的水平。

古蹟辦的評估摘要載於附件 B。此外，業主已透過代表，表示同意在古

蹟辦的監督下為景賢里進行修復工程，並會負責有關工程的費用。。  

 
 
宣布列為古蹟  

 
5. 經考慮古蹟辦對該建築物的文物價值評估後，主管當局在 2008 年 1

月 25 日就有意根據《古蹟條例》第 3(1)條把該建築物列為古蹟一事，諮

詢古諮會，並得到該會委員一致支持。雖然暫定古蹟的有效期為 12 個

月，到今年 9 月才屆滿，但我們會馬上着手進行有關程序，把景賢里列

作法定古蹟。根據《古蹟條例》，主管當局會徵求行政長官批准，以便藉

憲報公告把該建築物列為法定古蹟。   

 
 
與業主商討  
 
6. 政府的文物保育政策認同有需要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私人業主保

存其所擁有的歷史建築。經與業主的代表進行數輪商討後，政府與業主

就保育方案達成共識。在建議安排下，業主會把景賢里全址交予政府，

而政府會把毗鄰一幅與景賢里面積（約  4 700 平方米）相若的人造斜坡

用地撥予業主以作交換，以供發展新住宅。該用地的發展參數與景賢里

相同，即地積比率為 0.5，而且高度以三層為限。  

 



7. 我們現正考慮撥出的用地為位於景賢里西面的人造斜坡，該人造斜

坡曾於 2002 年進行斜坡鞏固工程。雖然該斜坡目前在山頂區分區計劃大

綱圖劃為 “綠化地帶 ”，但實際上只是長有少量植物的人造斜坡。有關詳

情，請參閱附件 C 的發展藍圖及相關照片。  

 
8. 該業主打算在新撥出的用地上，在許可地積比率以內，興建 5 座住

宅樓房。建議的發展項目不會對該區一帶的發展密度、交通流量、景觀，

綠化情況及對毗鄰的視野方面造成不良影響。由於建議的發展項目牽涉

把 “綠化地帶 ”改劃為  “住宅（丙類）1”，故須得到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

此外，該建議仍須按既定程序徵求有關部門同意。我們會在稍後尋求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該項非原址換地建議。  

 
9. 在與政府商討後，該業主已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第 12A

條提出申請，要求把景賢里的現址由  “住宅（丙類） 1”改劃為  “其他指

定用途 ”註明 “保存歷史建築 ”，並且同時申請把新撥用地由  “綠化地帶 ” 

改劃為  “住宅（丙類） 1”。該項改劃分區用途的申請已於 2008 年 2 月 1

日公布，而城市規劃委員會已安排在 2008 年 4 月 18 日的會議考慮該項

申請。    

 
 
活化再用  
 
10.  當景賢里成為法定古蹟及歸還政府後，我們計劃諮詢市民大眾，制

訂活化方案。我們的原則是把景賢里活化再用，並把該址打造成一個供

本地居民以至外地遊客享用的地方。我們明白公眾希望進入景賢里，欣

賞當中的建築和了解其歷史。我們日後擬定保育和活化再用計劃時，必

定會依從這個方向。  

 
 
徵詢意見  

 
11. 在立法會先前就文物保育工作進行的討論中，委員表示支持某種形

式的發展權轉移，藉以協助保育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我們相信景賢里

的個案，可有力證明我們致力推行文物保育工作，並希望委員支持我們



的日後工作路向。請各委員就上文提供意見。    

 
發展局  

2008 年 2 月  



附件 A 
 

香港司徒拔道 45 號景賢里現場勘察及修復方案報告摘要  
 
歷史與背景  

 

景賢里始建於 1936 年，位於香港司徒拔道 45 號，即扯旗山

半山區面海背山的一塊由石砌築護坡而成的平地上，為華人私人大

宅。上世紀 30 年代英國殖民地香港中，一座充滿中國建築特色的華

人大宅能夠坐落在英人佔據的景觀秀麗的半山區中一個最好位置

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反映了華商在英國殖民地中不可忽視的

歷史地位。住宅先後有三位主人，「景賢里」之名由第二位主人命名。 
 
 
景賢里的環境與建築特色  

 

2.  大宅建築群由主樓、副樓、車庫、廊屋、涼亭、游泳池等單

體建築組成，背離山路，直面大海，叢林環繞。因地理位置所限，建

築師把主樓朝向安排在北偏東 7.2 度以避開正北，而把建築群的入口

朝向安排在東偏南 32.4 度，以示“紫氣東來”。主樓的前名堂寬廣，

是用石頭砌築高達 11 米多的擋土牆圍合成凸出山勢的半圓形前院，

縱深達 23 米，形成“獨佔鰲頭”之勢。前院中間挖一口嶺南傳統村

落常見的“半月池”（現被埋填），以聚財氣。主樓的左邊（西面）

有一廊屋，左後邊緊接一副樓，副樓的左邊設一車庫，主樓的後面偏

右有一涼亭，再往右跨過車道有一下沉式游泳池。  
 
3.  整個環境佈局分前、後兩區，用圍牆相隔。前區由主樓、副

樓、車庫、廊屋和前院組成，形成“內宅”，後區包括涼亭、花園和

游泳池，形成寬大的“外院”。前區的左後部分還有一處家禽區，這

裏有大宅第一主人的愛犬住所舊屋及其他家禽籠屋，舊屋外牆塑有小

塊紀念碑，籠屋立柱上面有設計者和製造商的歷史印記。  
 
4.  主樓平面遵循嶺南傳統“三間二廊”（三合院式）佈局，即

主屋加兩側翼，開口朝南，南面建照壁牆，形成內院（天井）。與傳

統建築不同之處是兩翼稍為張開，而不垂直主屋。主屋首層南部向內

院凸出八角形平面，擴大了進門正廳的面積，這又使人聯想起等級較

高的嶺南傳統建築中主廳堂前設禮亭 (拜亭 )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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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副樓兩層，由多個並聯式房間組成，以外廊相連，已有了早

期現代住宅平面的簡潔性；主副樓二層之間都用廚房和過道連接，巧

妙地解決了主人與僕人之間的分隔居住和服務上的聯繫。現在還保留

了首層廚房向主樓圓廳（飯廳）送餐的傳菜窗。車庫兩層，首層停車，

二層住人，屋頂形式採用中國古代盝頂。廊屋一層，長約 20 米，兩

端建四方形亭，中間以長廊相連，屋頂形式採用中國古代四角攢尖頂

和卷棚頂。涼亭一層，六角形平面，設兩個入口，屋頂形式採用中國

古代重簷六角攢尖頂。  
 
6.  建築的上部結構為磚牆、鋼筋混凝土樓板和屋面板，從被損

壞的樑柱細看，可以知道其配比含砂多，水泥少，鋼筋直徑偏小，水

泥標號偏低，可能滲入石灰；而且由於當時施工工具所限，混凝土沒

有震動密實，形成較多蜂窩但本建築樓板較厚，達 200 毫米，而且在

各層正廳的大空間採用了井格式樑系，在首層的西側圓廳採用了同心

圓放射狀樑系，這些結構措施大大加強了樓板的承載力，又能裝飾成

宮殿式的藻井天花。  

 

7.  嶺南近代建築的裝飾工藝在傳統三雕二塑一水一彩上加上二

水二鑄二鉚一彩，即石雕、磚雕、木雕，灰塑、陶塑（上釉燒制即為

琉璃），水磨青磚絲縫清水牆、水磨石、水刷石，銅鑄、鐵鑄，銅鉚、

鐵鉚，彩繪、彩玻（即彩色玻璃）。在本建築群中，除磚雕、水磨絲

縫清水牆和二鑄未發現外，其他傳統工藝都可以找到。  
 
8.  主樓正屋和兩翼的歇山頂屬中國古建築中的大屋頂之一，由

於屋頂面積大而陡峭，大暴雨傾瀉而下，對簷下地面的衝擊很大，濺

射到牆身和外廊，帶來了不利的影響。民國初期的仿古建築的鋼筋混

凝土屋頂，在對應牆頂的屋面上設計了橫向截水溝，把截水溝以上的

大面積雨水彙聚到截水溝中，再引向牆角明裝或暗裝的落水管，使屋

頂自由落到地面的雨水大大減少。本大宅是採用暗裝落水管，其好處

是建築外立面看不到貼牆的落水管，壞處是落水管一旦堵塞，很難疏

通。本大宅早有良好的室外地下排水系統，至今仍起作用。  
 
9.  由於昔日半山區是香港富人居住之地，所以防盜設計嚴之又

嚴。主樓的東翼二層有一密室，用四面牆封閉，東牆設入口，安裝一

堵牢固的夾萬門，入口前設前室，東西牆簷處開窄小的透氣孔，此暗

室被稱為“夾萬室”，防範森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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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壞情況概述  

 
10.  屋頂所有坡面及正脊、垂脊、戧脊原都按照中國古代宮殿式

建築型制，滿鋪綠色琉璃板瓦和瓦筒及簡化了的正吻、寶珠、仙人、

走獸，現全部被拆除並打碎。內外圍牆都與房屋建築風格一致，牆身

用清水紅磚砌築，牆頂覆蓋綠色琉璃構件，現除大宅東南入口（後改

建）和家禽區的圍牆頂基本完好外，內門樓頂和圍牆頂的琉璃構件幾

乎全部打爛。  
 
11.  柱和角樑、挑簷桁、簷下斗拱原為淡黃褐色水磨石，現除柱

和挑簷桁完好外，多數的樑頭和部分簷下斗拱被打爛。樑原為灰塑和

額枋為預製水磨石粘貼，現幾乎全部被打爛，有些額枋被打至混凝土

露出鋼筋的深度。  
 
12.  建築牆體外表面是水磨紅磚清水牆，外廊牆簷有灰塑，牆裙

是花崗石；內牆表面白色抹灰，上有木掛鏡線，下有木踢腳線，大廳

牆簷有灰塑。現在紅磚牆除北立面被部分砸崩外，其餘完好；花崗石

牆裙完好；內牆表面白色抹灰基本完好，但掛鏡線大量拆除，踢腳線

基本完好；所有牆簷灰塑被鏟掉。圍牆的牆身是清水紅磚牆，未遭破

壞。  
 
13.  主樓首層正廳地面原鋪白色大理石，周邊圍合黑白萬字圖

案，現全部被打爛，過道還保留少量大理石。西側圓廳和東側房間地

面原鋪圓弧形放射狀白色大塊馬賽克，現全部被打爛。兩翼廳房原鋪

木地板，現除小面積損壞外，其餘完好。衛生間（浴廁）的東間地面

原鋪青綠色瓷磚，現保留完好，西間地面原鋪白色小方格馬賽克，現

全部被打碎。外廊地面原鋪彩色小方格馬賽克，現大部分被打碎。  
 
14.  主樓二層所有廳房原是短木拼花木地板，現除小面積損壞

外，基本完好。所有外廊和露台地面為彩色拼花小方格馬賽克，除露

台保留約 2 平方米外，其餘全部被剷除。衛生間的東間地面已改為現

代大理石裝修，西間地面原鋪粉紅色瓷磚，現保留完好。  
 
15.  主樓三層正廳和後廊地面原是白色小六角形馬賽克，現全部

被鏟掉。兩側暗房和前露台地面鋪廣東大階磚，現保存完好。門前平

台為彩色水磨石，現有自然開裂現象。一層的過廳和廚房地面原鋪白

色小六角形馬賽克，二層的過廳原鋪八角形圍合正方形紅白兩色水泥

磚及廚房地面原鋪白色小六角形馬賽克，現全部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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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副樓過道和一、二層地面除洗手間外全部鋪八角形圍合正方

形紅白兩色水泥磚，現全部被打碎。廊屋、涼亭地面鋪彩色小方格馬

賽克，現基本保存完好。車庫首層為素水泥地面，二層房間與外廊全

部鋪八角形圍合正方形紅白兩色水泥磚，保存完好。  
 
17.  主樓首層外廊欄杆基本是按照中國清代宮殿式花崗石構件組

成，有齊全的望柱和柱頭、尋杖（扶手）和欄板及它們之間的靜瓶雲

拱、臺階、兩側的抱鼓垂帶石。現在，北、東、西外廊所有望柱柱頭

共 20 個全被打斷；北廊和西廊的各一條尋杖被打下，北外廊一抱鼓

垂帶石被推倒，另一垂帶石未找到，一望柱被拆除。  
 
18.  主樓各外門除入口大門和內院照壁兩側後門外，各向外廊開

的門都有內外二重門，內門為鐵框彩色玻璃門，外門為收藏在牆壁內

的對開拉閘門，現所有的內門全部被切割掉，唯有收藏在牆中間的鐵

閘除一處外，都未受破壞。入口大門是三重門，外開的是鐵方格門，

上面鉚合多個壽字圖案；中間是可收藏在牆壁的推拉鐵趟門，內開的

是兩扇木大門。現三重門都被拆除，只有外門還可找到殘件。窗分三

重窗、二重窗和一重窗三種，大部份已被毀壞。  
 
 
價值評估  

 
19.  歷史建築的價值評估是動態的評估，評估的資料是建築現狀

和文獻記載。  
 
歷史價值  
 
20.  景賢里屬近代建築，在歷史價值方面，大宅第一主人和第二

主人都是香港名人。第一主人岑李寶麟女士的父親是香港著名殷商李

寶樁先生，熱心公益事業，興醫辦學。女主人的丈夫是中醫師，在澳

洲行醫。現在大宅內還保留有一研磨中藥的鑄鐵器件，可能是女主人

丈夫的遺物。第二主人邱子文先生及其兒子邱木城，父親創辦香港傳

統中式涼果事業，被  香港人稱為“話梅大王”；兒子是著名商家，

熱心公益事業，捐資辦學，先後獲委任“東華三院主席”、“太平紳

士”和“香港潮州商會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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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在近代 100 多年的香港建築史中，英

國殖民地建築佔主流，其建築風格為英國本土建築糅合適應東南亞地

區防風雨功能的外廊式折中主義風格。在 20 世紀 30 年代前後，香港

建築業在世界性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影響下發展緩慢，並開始受國際式

建築風格影響。此時，中國大陸的民國政府倡導“中國固有式之建

築”風格，大量中國宮殿建築樣式與西方先進的建築結構技術相結合

的教育建築、宗教建築、政府建築相繼出現，惟獨私人住宅採用大規

模中國宮殿建築樣式極為少見，而且出現在英國西式建築滿布的半山

區的顯著位置上，有與眾不同、獨佔鰲頭之勢。這一現象本身就是香

港建築史和中國建築史的實物見證，具有建築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價

值。  
 
22.  此外，在香港半山上，景賢里是唯一能留存到今天的 20 世紀

初建造的“中西結合，以中為主”的中國宮殿式建築，在香港其他地

區，在建築設計水平的高超、施工技術的精湛、建築材料的多樣等方

面，能夠與景賢里比美的同類型建築並不多見。  
 
藝術價值  
 
23.  景賢里的建築藝術表現在它的整體建築風格和施工技術上。

代表中國傳統的綠色琉璃瓦大屋頂在上，代表西方傳統的紅磚牆在

下，本身就體現“中西結合、以中為主”的意念。屋頂的正吻、仙人

走獸的簡化又體現了當時仿古建築避免清代皇家建築繁雜裝飾，“重

其勢而不重其形”的設計思想，是建築師承傳了我國近代探索民族形

式與西方建築技術相結合的先驅。此外，建築師對各座建築，甚至對

各層建築的造型、用材和裝飾採取主次有別的設計手法。從建築與環

境的設計內涵看，充分體現建築師對中國清代建築型制的理解和古今

結合、以今為主以及中西結合、以中為主的設計功力。  
 
24.  景賢里的施工藝術堪稱一流，從最初建築放線的準確性到最

後裝飾處理的細緻性，都會令今天的工匠佩服。主樓上下層同一規格

的 50 個窗，每個窗寬和窗間牆的寬度幾乎完全相等。特別是水磨石

的施工工藝，顏色均勻，表面平滑，線條筆直，接合處交待清晰。  
 
科學價值  
 
25.  景賢里的科學價值體現在建築選址和朝向的處理、對地理氣

候的適應、現代建築結構體系與古代建築形式的結合等的建築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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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建築群建成至今 70 年，未發現地基變形和下沉現象，也沒有

發現建築本體結構性裂縫和傾斜，這就表明了建築設計和施工的科學

性。通過對景賢里的樓梯、欄杆、門窗等建築構件的研究，我們可以

找到 70 年前香港建築規範的實物佐證。  
 
社會人文價值  
 
26.  歷史建築的社會人文價值體現在市民的歷史記憶和原狀資訊

的展示。由於景賢里的優秀建築特色，香港電視台曾在此取景拍攝《京

華春夢》，好萊塢電影《生死戀》也曾在此借景，大宅如能保存，將

不會讓香港市民的記憶消失。另外，景賢里的建築選址、建築朝向的

處理、環境的修補美化，都是很好的風水學活教材。這裏也是從半山

觀看香港和九龍之間維多利亞海峽的好地方，可以考慮發掘其旅遊價

值。  
 

修復後的價值  

 

27.  景賢里這次的損壞主要集中在建築裝修和裝飾上，建築佈

局、建築結構和主要建築材料沒有遭到破壞。建築工藝基本可以從拆

卸下來的殘件和對應的傳統工藝結合分析，可以得到復原的歷史資

訊。從文物原狀的“四保存”，即“建築佈局保存、建築結構保存、

建築材料保存、建築工藝保存”來分析，景賢里丟失的歷史資訊主要

是一些裝飾材料和一些藝術構件。如果能夠訂造這些材料和找到這些

構件的歷史照片或同時代同類型建築的對應構件，按照它們樣式重新

製造，按照現在掌握的歷史原貌和目前施工技術判斷，景賢里的藝術

原狀可以復原八成，其文物價值可以基本恢復。  
 
 
修復可行性  

 

28,  除可依據現存照片作參照外，從損壞現場的殘留物和蜘絲馬

跡亦可以找到屋頂琉璃瓦的正吻、走獸、瓦當、滴水的圖案；被破壞

的簷口梁頭、斗拱及簷下雀替、額枋裝飾圖案；大部分門窗的構造方

法和樣式；各種鋪地材料和樣式；以及被損壞欄杆的原狀。尚未找到

的現狀是主樓入口大木門、內院後門和二層木趟門的樣式依據。  
 
29.  很多傳統材料因現代不再應用，已極少生產，久而久之，有

些生產工藝也失傳，較難製作的材料有紅磚、彩色馬賽克、彩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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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階磚等；較難掌握的傳統工藝中，水磨石工藝現在應用較少；而

較難修補的工序是紅磚清水牆被砸凹痕的修補。  
 
30.  目前建議要做的工作包括：(一 )清理現場，注意收集有用的歷

史資訊和可以修補的構件，並拍照存檔； (二 )為屋頂做全面防水處

理，清除屋面的殘留砂漿（清除前先拍照和注意記錄瓦坑的位置），

清洗屋面，檢查及修補裂縫，塗防水材料，再覆蓋防水布；以及 (三 )
向社會各界徵集景賢里的舊照片和歷史圖紙，充實複修依據，特別是

現在還未知道的主樓入口木門、樓梯扶手起點、二層趟門、接疊門細

部等照片或圖紙。  
 
 



附 件 B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就 香 港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景 賢 里 的 文 物 評 估  
 
歷 史 價 值  
  
  建 築 物 與 兩 個 著 名 的 家 族 密 切 相 關 。 一 九 三 七 年 ， 李 陞

先 生 的 孫 女 、 李 寶 樁 先 生 的 女 兒 岑 李 寶 麟 女 士 興 建 建 築 物 ， 李

陞 先 生 和 李 寶 樁 先 生 均 為 本 港 著 名 殷 商 ， 樂 慈 好 施 。 岑 李 寶 麟

女 士 的 丈 夫 岑 日 初 先 生 在 一 九 三 ○ 至 四 ○ 年 代 是 僑 港 新 會 商 會

的 董 事 ， 熱 心 教 育 和 公 益 事 業 ， 慷 慨 捐 款 在 家 鄉 創 辦 愛 仁 育 嬰

院 和 公 餘 小 學。自 一 九 七 八 年 起，建 築 物 成 為 邱 氏 家 族 的 物 業 。

邱 氏 家 族 是 本 港 知 名 殷 商 ， 邱 木 城 先 生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獲 委 任 為

東 華 三 院 主 席 ， 並 捐 巨 資 興 建 中 學 ， 以 紀 念 其 祖 父 和 叔 伯 。 邱

木 城 先 生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獲 委 任 為 太 平 紳 士 ， 也 曾 出 任 香 港 潮 洲

商 會 會 董 。 香 港 市 民 對 這 些 名 字 依 然 記 憶 猶 新 ， 反 映 這 些 名 人

當 時 社 會 地 位 崇 高 ， 樂 善 好 施 ， 造 福 社 會 。  
 
2 .   建 築 物 具 有 標 誌 着 香 港 歷 史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建 築 物 是 散

建 於 港 島 山 邊 的 古 老 豪 宅 之 一 ， 不 僅 反 映 了 當 時 華 人 社 群 在 本

港 地 位 日 高 ， 財 富 日 增 ， 也 展 示 了 高 尚 住 宅 區 開 始 在 半 山 區 成

形 的 本 港 早 期 歷 史 。  
 
 
建 築 價 值  
 
3 .  建 築 物 以 “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 1風 格 興 建，這 是 本 港 於 二 十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非 常 流 行 的 一 種 建 築 風 格 。 建 築 物 正 是 這 種

風 格 的 範 例 ， 優 雅 而 獨 特 ， 整 體 上 以 西 方 的 樓 面 設 計 結 合 豐 富

的 中 式 裝 飾 和 建 築 元 素（ 中 西 結 合，以 中 為 主 ）。建 築 物 的 上 蓋

是 兩 組 “ 歇 山 式 屋 頂 ” ， 一 組 屬 於 主 樓 正 屋 ， 另 一 組 則 屬 於 兩

翼 ； 兩 組 均 附 設 “ 廡 殿 式 屋 頂 ” 。 另 一 方 面 ， 建 築 物 的 結 構 、

建 築 物 料 和 平 面 設 計 也 受 到 西 方 建 築 的 影 響 。 建 築 物 極 為 巧 妙

地 揉 合 了 中 西 建 築 特 色 ， 是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風 格 一 個 出 類 拔 萃 並

罕 有 的 例 子 。  

                                                 
1 首 批 負 笈 海 外 修 讀 建 築 的 中 國 人 於 一 九 一 ○ 年 代 回 國 後，加 入 外 國 人 開

設 的 建 築 公 司 工 作 ， 他 們 後 來 成 為 合 伙 人 ， 有 些 更 開 設 自 己 的 公 司 。 在

這 種 背 景 下 ， 他 們 能 夠 設 計 出 西 式 、 中 式 或 東 西 合 璧 的 作 品 。 在 一 九 二

○ 年 代 ， 中 國 政 府 開 始 呼 籲 國 人 復 興 傳 統 文 化 ， 時 人 漸 漸 認 為 ， 中 國 建

築 師 應 結 合 東 西 方 的 建 築 知 識 ， 以 加 強 傳 統 中 國 建 築 特 色 。 當 時 許 多 具

才 華 和 創 意 的 中 國 建 築 師 運 用 他 們 的 西 方 知 識 ， 設 計 樓 層 較 高 而 又 具 有

傳 統 元 素 （ 例 如 天 花 上 的 龍 鳳 圖 案 ） 的 建 築 物 ， 這 種 建 築 風 格 稱 為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風 格 。（ 參 考 資 料 ： “ The legacy of Chinese architects”， 中 國 日 報 ， 二 ○

○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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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建 築 物 展 示 了 本 港 在 殖 民 地 時 代 早 年 的 超 卓 建 築 技 術 和

工 藝。舉 例 來 說，建 築 物 採 用 隱 藏 式 的 綜 合 地 面 排 水 系 統 設 計 ，

以 避 免 雨 水 沖 擊 建 築 物 表 面 和 擋 土 牆 。 此 外 ， 建 築 物 已 採 用 了

鋼 筋 混 凝 土 代 替 殖 民 時 代 早 年 傳 統 的 木 結 構 屋 頂 構 件 。 除 了 這

些 先 進 的 建 築 技 術 外 ， 在 整 幢 建 築 物 也 可 看 到 傳 統 的 建 築 方

式 ， 包 括 恢 弘 的 琉 璃 瓦 屋 頂 ， 其 上 綴 有 設 計 優 美 的 傳 統 中 式 裝

飾 物 。 屋 頂 上 並 有 斗 拱 、 隱 藏 式 排 水 系 統 、 裝 飾 華 美 的 屋 脊 和

飛 簷 等 ， 反 映 出 戰 前 的 精 湛 建 築 工 藝 。  
 
5 .   建 築 物 的 建 築 物 料，例 如 鑲 嵌 式 彩 色 玻 璃 窗、牆 身 瓷 磚 、

主 要 房 間 的 硬 木 方 塊 地 板 、 屋 頂 的 琉 璃 瓦 等 ， 全 都 質 量 上 乘 。

部 分 建 築 物 料 （ 如 屋 頂 瓦 片 和 地 磚 等 ） 與 內 地 一 些 著 名 歷 史 建

築 物 所 用 的 相 同，顯 示 出 在 該 時 期 建 築 物 與 內 地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6 .   眾 所 公 認 ， 建 築 物 展 示 着 建 築 上 的 工 藝 精 品 ， 本 身 極 具

價 值 。 建 築 物 四 周 全 飾 有 美 觀 的 傳 統 中 式 圖 案 ， 並 有 以 混 凝 土

製 造 的 建 築 裝 飾 物 。 舉 例 來 說 ， 沿 屋 頂 邊 緣 的 屋 簷 有 斗 拱 、 額

枋 （ 類 似 和 西 彩 畫 的 模 製 花 崗 石 ） 和 雀 替 等 裝 飾 物 。 樓 房 各 面

的 窗 框 以 木 材 製 造 ， 附 以 中 國 圖 案 的 鐵 製 格 條 和 花 崗 石 窗 套 。

庭 院 牆 上 的 圓 型 大 窗 戶 別 具 特 色 ， 令 華 麗 的 建 築 物 更 添 姿 彩 。

雖 然 這 些 裝 飾 物 遭 到 破 壞 ， 不 過 一 些 原 有 的 特 色 仍 然 可 以 找

到 ， 並 且 保 持 完 好 。 鑑 於 這 幢 歷 史 大 宅 具 有 豐 富 而 細 緻 的 中 式

建 築 特 色 ， 因 此 大 抵 可 以 界 定 為 本 港 戰 前 落 成 的 優 秀 建 築 物 ，

要 在 本 港 其 他 地 方 找 到 如 此 高 質 素 的 細 緻 建 築 藝 術 品 ， 可 以 說

是 幾 沒 可 能 。  
 
 
完 整 性 及 真 確 程 度  
 
7 .   在 評 估 建 築 物 的 文 物 價 值 時 ， 應 考 慮 兩 項 重 要 因 素─

建 築 物 的 完 整 性 和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 就 保 持 原 貌 程 度 來 說 ， 建 築

物 現 時 仍 保 持 着 原 本 的 設 計 和 環 境 。 雖 然 建 築 物 部 分 舊 式 風 格

的 陳 設 、 內 牆 和 屋 頂 瓦 片 等 已 被 移 走 或 破 壞 ， 但 整 體 結 構 、 布

局 和 輪 廓 仍 保 持 完 整 ， 建 築 物 正 面 和 各 面 的 外 牆 也 沒 有 甚 麼 改

動 。 至 於 花 園 方 面 ， 除 了 部 分 石 雕 扶 欄 和 燈 飾 已 被 拆 除 外 ， 餘

下 部 分 （ 包 括 有 雕 飾 的 圍 欄 和 花 園 內 的 植 物 ） 大 致 上 沒 有 遭 到

破 壞 。 這 次 的 損 壞 並 沒 有 重 大 影 響 構 築 物 的 整 體 環 境 和 該 址 的

優 雅 布 局 ， 總 體 而 言 ， 建 築 物 的 完 整 性 得 到 保 存 。  
 
8 .   根 據 湯 教 授 的 評 估 ， 建 築 物 的 建 築 特 色 遭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破 壞 ， 不 過 損 毀 情 況 主 要 集 中 在 建 築 裝 修 和 裝 飾 上 ， 建 築 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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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布 局 和 結 構 沒 有 被 破 壞 ， 建 築 群 的 地 基 和 基 座 安 全 。 通 過

研 究 被 拆 除 的 部 分 ， 以 及 參 考 相 應 的 傳 統 工 藝 技 術 ， 建 築 物 的

受 損 部 分 可 以 修 復 。 按 照 現 有 的 原 建 築 外 貌 資 料 和 目 前 的 修 復

技 術 ， 建 築 物 可 以 回 復 至 八 成 原 貌 。  
 
 
罕 有 程 度  
 
9 .   大 宅 以 “ 東 西 合 璧 ” 的 方 式 建 造 ， 令 建 築 物 成 為 本 港 一

幢 相 當 稀 有 的 建 築 作 品 ， 明 顯 是 極 具 價 值 的 建 築 文 物 。 這 是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風 格 的 罕 有 尚 存 例 子 ， 反 映 了 本 港 在 二 次 大 戰 前 中

西 建 築 藝 術 的 巧 妙 設 計 和 非 凡 做 工 。 具 有 中 國 文 藝 復 興 風 格 的

建 築 物 ， 在 本 港 並 不 多 見 。  
 
 
社 會 價 值  
 
1 0 .  建 築 物 是 一 個 受 歡 迎 的 景 點 ， 吸 引 不 少 遊 客 前 來 拍 照 。

這 座 宏 偉 並 風 景 如 畫 的 建 築 物 已 成 為 一 個 標 記 ， 提 醒 市 民 的 不

單 是 華 人 精 英 階 層 的 豪 華 生 活 ， 還 有 顯 赫 華 人 家 庭 的 歷 史 ， 以

及 他 們 與 香 港 共 同 邁 向 成 功 的 故 事 。 建 築 物 的 社 會 價 值 也 在 於

其 在 本 港 電 影 文 化 和 娛 樂 工 業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這 幢 大 宅 曾 在

國 際 知 名 的 電 影 中 出 現 ， 包 括《 江 湖 客 》（ 一 九 五 五 年 ）和《 生

死 戀 》（ 一 九 五 五 年 ）， 本 地 製 作 的 電 視 劇《 京 華 春 夢 》（ 一 九 八

○ 年 ）也 曾 在 此 借 景。這 些 例 子 都 反 映 出 該 址 的 景 致 極 為 優 美 。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二 零 零 八 年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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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景賢里業主作土地交換的發展藍圖及相關相片  
 

土地鳥瞰圖

 
 
建議發展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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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 2008 年 1 月的人造斜坡圖片  
 
 
 
 
 
 
 
 
 
 
 

 
建議發展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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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新建樓房把人造斜坡覆蓋而  
不會影響附近的住宅和學校景觀的鳥瞰圖  
 
 
 
 
 
 
 
 
 
 
 
 
 
 
 
 
 
 
 
 
新的低密度住宅修飾了人造斜坡的外貎  
從而改善城市望過來的景觀  
 
 
 


